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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市人民政府，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青岛市燃气设施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5年1月2日

（此件公开发布）

青岛市燃气设施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了加强燃气设施安全保护管理，保障燃气设施安全运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

例》《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山东省燃气管理条例》《青岛市燃气管理条例》《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等有关法规、技术标

准，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城镇燃气设施的安全保护及其相关管理活动。

本市城市门站以外的天然气管道输送设施以及燃气用户负责管理、维护的燃气设施的保护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燃气设施，包括：

（一）城镇燃气输配管道，阀门及阀门井（室）、凝水缸、补偿器、放散管等燃气管道附属设施；

（二）门站，调压站、调压箱等调压设施，计量站及计量装置；

（三）管道防腐保护设施，包括阴极保护站、阴极保护测试桩、阳极地床和杂散电流排流站等；

（四）管堤、管桥、管基等与燃气管道相关的固定装置及防撞护栏等防护设施；



（五）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指令标志、提示标志、地面标志、地上标志、地下标志等城镇燃气安全警示标志；

（六）液化石油气储存站、储配站、灌装站、气化站、混气站、瓶组气化站和瓶装供应站，天然气储配站、供应站，汽车加

气站等；

（七）保障燃气安全生产和稳定运行的监控、检测设施。

第四条市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燃气设施安全保护管理工作，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燃气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

职责做好燃气设施安全保护管理工作，其他区（市）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燃气设施安全保护管理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交通运输、水务等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强建设工程涉及燃气设施的安全保护工作。

公安、自然资源和规划、应急、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及消防救援机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

燃气设施的安全保护工作。

第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毁损、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不得毁损、覆盖、涂改、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

设施安全警示标志。

燃气经营企业在对燃气设施进行抢险抢修时，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配合，不得阻挠和妨碍。

第六条燃气经营企业承担燃气设施安全运行的主体责任，做好燃气设施的安全保护和安全运营工作，并按照国家有关工

程建设标准和安全生产管理的规定，履行下列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责任：

（一）设置燃气设施防腐（含杂散电流干扰腐蚀）、绝缘、防雷、降压、隔离等保护装置和安全警示标志。燃气管道架空或

沿建筑外墙敷设时，应采取防止外力损害的措施；

（二）对燃气设施定期进行巡查和检测，及时维修保养，并建立巡查、检测和维修保养记录，定期对燃气设施进行安全评

价；

（三）及时更换老化、损坏、国家明令淘汰和达到使用年限的燃气设施；

（四）配合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落实燃气设施安全保护方案，现场划出燃气管道位置，施工时指派技术人员进行现场监护和

指导；

（五）巡检时发现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和安全控制范围内有违规或者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施工作业的，应当及时劝阻和制

止，并向燃气行政主管、综合行政执法、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报告；

（六）制定燃气设施突发事故抢险抢修预案，定期组织演练，并按照规定及时修订；

（七）发生燃气设施安全事故时按照抢险抢修预案组织抢险救援，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八）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设置并公布抢险抢修电话，配备相应的抢修人员和应急车辆、装备、器材。接到事故隐患报告

后应当立即组织抢险抢修，并同时报告当地燃气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安全保护责任。

第七条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加快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应用，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推进智慧燃气

安全管理系统建设，建立和完善燃气设施基础数据库和在线监控平台，对气源供应保障、管网运行数据实时监测、场站运行

监测、泄漏监测预警、事故应急处置、日常巡检等实行信息化管理，并推进相关数据与政府管理信息系统共享，提高数字

化、智能化、标准化安全运行监控能力。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网络信息系统的管理制度，加强前端感知设备的运行维护；完善网络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措施，维护

数据安全，保障系统正常运行。

第八条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燃气设施的所在地、敷设有燃气管道的道路交叉口以及重要燃气设施上设置

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并在生产经营场所安装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安全警示标志应当符合《城镇燃气标志标准》的规定，并

符合下列要求：

（一）设置在明显位置，颜色醒目，字体图形清晰；

（二）标明“燃气管道”等字样及管道走向等信息；

（三）标明企业名称和抢险抢修电话。

第九条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和安全控制范围按照以下规定划定：

（一）燃气厂站的安全保护范围和安全控制范围。

门站、计量站、储存站、储配站、灌装站、气化站、混气站、加气站、供应站等燃气厂站围墙外1米范围内的区域为安全保

护范围，1米至50米范围内的区域为安全控制范围。

（二）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和安全控制范围应根据输配系统的压力分级确定。

1低压、中压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其外缘周边15米范围内的区域为安全保护范围，15米至5米范围内的区域为安全控

制范围；

2次高压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其外缘周边3米范围内的区域为安全保护范围，3米至30米范围内的区域为安全控制范围；

3高压及高压以上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其外缘周边5米范围内的区域为安全保护范围，5米至50米范围内的区域为安全控

制范围。

（三）调压设施、计量装置等燃气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和安全控制范围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确定。

（四）沿河（海）、跨河（海）、穿河（海）、穿堤、沿公路、穿（跨）公路的管道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和安全控制范

围，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确定。



进行燃气管线跨海、穿海建设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事先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取得水上水下施工作业许可并对外发布航行警

（通）告。

（五）涉及燃气设施有更严格安全保护范围和安全控制范围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条在燃气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下列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

（一）建设占压地下燃气管线的建（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二）进行爆破、取土等作业或者动用明火；

（三）倾倒、排放腐蚀性物质；

（四）放置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或者种植深根植物；

（五）其他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

第十一条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不得危害燃气设施安全。建设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向燃气经

营企业或者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查明地下燃气设施的相关情况，燃气经营企业或者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当在接到查询后3个工

作日内给予书面答复。

第十二条在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从事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和敷设管道、打桩、顶进、挖掘、钻探等活

动，在燃气设施安全控制范围内从事爆破、动用明火、开挖深基坑等作业，以及从事其他影响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建设单

位应当主动联系燃气经营企业，组织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会同燃气经营企业共同制定燃气设施安全保护方案，并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技术标准要求。

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将燃气设施保护方案纳入建设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并按照方案要求落实安全保护措施。在办理有

关工程施工许可手续时，应当依法提交燃气设施安全保护方案。

第十三条在沿河（海）、跨河（海）、穿河（海）、穿堤的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抛锚、拖锚、掏沙、挖

泥或者其他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作业；进行河道综合整治或为防洪、通航而采取疏浚作业的，应当事先与燃气经营企业协商

一致，制定切实可行的燃气设施安全保护方案和应急处置措施，确保燃气设施安全运行。

第十四条在燃气厂站、调压设施周边建设建（构）筑物的，应当符合《燃气工程项目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城

镇燃气设计规范》《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等技术标准规定的防火间距要求。

第十五条在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和安全控制范围内进行工程施工，建设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施工区域内地下燃气设施与查询结果不一致的，应当联系燃气经营企业重新确定燃气设施的准确位置；

（二）将施工现场及毗邻区域内完整的地下燃气管网图纸资料（包括管位、管材、管径、标高、埋深等详细数据）及附属设

施资料交付施工单位；



（三）工程开工前，应当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并会同燃气经营企业进行现场技术交底，对燃气管道具体位置

进行现场核实确认，将燃气设施安全保护方案的要求落实到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和具体施工作业人。

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在工程开工3日前通知燃气经营企业派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监护和指导，燃气经营企业必须在施

工当天至少派1名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监护和指导。

施工单位不得搬运、迁移、启闭调压箱（柜）、阀门等燃气设施，动用机械设备进行推、铲、挖等作业应当按照燃气设施保

护方案进行施工。

涉及高压、次高压燃气管线以及重要路段中压燃气管线保护范围内的施工作业，推广使用视频监控、北斗定位等技术手段进

行实时监控。

第十六条供水、排水、供电、供热、通信、广播电视等地下管线设施抢修时，抢修单位应当及时通知燃气经营企业，告

知抢修的具体位置。抢修工作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的，抢修单位应当与燃气经营企业商定燃气设施安全保护方案，燃气经

营企业应当派技术人员现场监护。

第十七条由于施工原因造成燃气设施损坏或者泄漏燃气的，施工单位应当立即采取疏散、警戒等防护措施，保护事故现

场，及时通知燃气经营企业进行抢修，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施工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对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燃气设施查询、制定及落实安全

保护方案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处理。

第十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可能危及燃气设施和安全警示标志的行为，有权予以劝阻、制止；经劝阻、制止无效

的，应当立即告知燃气经营企业或者向燃气行政主管、应急、公安等部门报告。

第二十条燃气设施安全事故发生后，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根据燃气设施突发事故抢险抢修预案，立即组织抢险、抢修，同

时向事故发生地燃气行政主管、应急、公安等部门及消防救援机构报告。

相关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按照《青岛市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规定及时上报，迅速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处置程

序，防止事故扩大。

第二十一条在建设施工中造成燃气设施损坏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报告和调查处理；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盗窃、毁损燃气设施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依据安全生产、工程建设、燃气管理等法律法规，由有关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第二十四条在燃气设施安全保护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以及推诿扯皮、不依法履行职责的部门和人

员，由有关部门依法调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本办法自2025年2月6日起施行。


